附件
项目采购需求
本次采购共1个项目，采购引进共享充电宝自助服务项目，一采三年。
	项目号
	标的名称
	数量（项）

	1
	引进共享充电宝自助服务
	1


二、技术要求
（标的名称）：引进共享充电宝自助服务
预计投放柜机数量：20台
★1.必须具备3C认证。（提供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）‌
2.支持使用者自行扫码取用。(支持支付宝或者微信)
3.支持使用者在本院以外地点归还。
4.充电宝至少包括iphone(苹果)接口、Android(安卓)接口、type-c(USB-0)接口。
▲5.产品安全，有输出过压/短路保护、高温保护、漏电保护等。
▲6.所提供的共享充电宝柜机提供保险凭证。
★7.所提供的共享充电宝机柜提供近两年内无任何安全责任事故证明。（提供承诺函加盖供应商公章）
8.每台柜机可放置充电宝不得>24个。
▲9.所提供的共享充电宝机柜及配套充电宝出厂或生产日期不得>两年。

★三、商务要求
1.服务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。自签订合同之日起10日内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并验收合格投入使用。
2.收费标准：共享充电宝不得高于3元/小时。供应商按半年(每6个月为半年)向采购人缴纳管理费，采购人有权定期或不定期对各设备交易情况进行查询，供应商须提供便捷准确的查询途径: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，供应商在半年后5个工作日内进行转款，采购人在 10个工作日内开具等额有效票据。
3.服务地点：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。
4.验收要求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履约验收。
5.质保：服务期内对出现故障或丢失损坏的自助机进行免费维修、更换和补齐。
6.服务期内，设备发生采购人无能力处理和修复的故障时，成交供应商应在接到采购人故障通知后2小时内派技术人员到达现场处理，成交供应商负责其所有费用。成交供应商现场无法修复的，必须立即提供备份产品或临时替代产品。
7.如供应商为所投服务产品的经销商或代理商，需取得所属生产者（制造商）针对本次专项项目单独开具的合法授权证明材料。授权签发单位名称，需和CCC认证备案证书及被保险单位名称一致。授权许可经营范围包含本项目全部相关工作，相关授权材料须随时接受查验审核。
8.供应商需遵守成都市共享充电宝行业自律公约，提供不少于5分钟免费使用时长且计费单位压缩至15分钟以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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